
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 

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工作人員 

講習計畫 

 

一、 依 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編造選舉人

名冊注意事項。 

二、 目 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使本次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工作人員熟悉相關法令，

期使造冊工作及統計資料正確迅速，並避免錯漏情事發

生。 

三、 講習對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縣各戶政事務所主任及辦理編造選舉人名冊之選務

承辦員及未曾參加本講習訓練之新進人員。（如分配表） 

四、 講習時間及地點： 

100年 12月 1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點 30分假本縣鳳

林鎮公所 3樓禮堂舉行。 

五、 講習課程及講師由本會排定（附件一）。 



六、 講習教材由本會統一編印分發參加講習人員。 

七、 各戶政事務所參加講習人員每人發給 200元講習費。 

八、 講習用講師費、文具、茶水等各項費用於 100年選舉業

務預算內支應。 

九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 

  



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 

編造選舉人名冊講習課程表 

時 間 科 目 主 講 （ 持 ） 人 

9：20 

│ 

9：30 

報到 
何兼辦事員秀雲 

滕兼課員麗玲 

9：30 

│ 

10：20 

造冊人員應有的工作態度 周總幹事傑民 

10：30 

│ 

11：20 

造冊法規及造冊注意事項 劉組長玉鳳 

11：30 

│ 

12：20 

電腦列冊流程及注意事項 何兼辦事員秀雲 

13：30 

│ 

14：20 

選舉人數統計注意事項 滕兼課員麗玲 

14：30 

│ 

15：20 

綜合討論 

周總幹事傑民 

劉組長玉鳳 

何兼辦事員秀雲 

滕兼課員麗玲 

15:20 賦歸  

 

 

 

附件一 


